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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6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1-113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1 年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重新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变化的情况 

（一）年初及年中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审议与披露的相

关规定，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 2021 年 2 月对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与披露，预计 2021 年公司与

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单位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279,300 万元。 

因实施重大资产重组，2021 年 4 月公司已合法持有国电湖北电力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湖北公司）100%股权，湖北公司已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并纳入上市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导致公司关联方发生了变更，公司需对重组后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重新预

计。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

司于 2021 年 7 月对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重新预计，预计 2021 年公司与国家

能源集团及其下属单位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调整为 655,650 万元，其中，采购燃料

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605,030 万元；采购物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12,420 万元；销

售商品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3,900 万元。 

（二）重新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经统计测算，2021 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将由年中预计的 655,650 万元

调整为 970,313 万元，增加 314,663 万元。 

1. 重新预计的采购燃料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2021 年 7 月，公司根据各火电厂与关联方签订的煤炭采购年度合同量、预计的

合同履约率及相关情况，预计 2021 年度采购燃料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605,030 万元。

现因煤炭市场供应紧张，国内煤价屡创历史新高，9 月末国家发改委出台“长协全覆

盖”政策，要求补签四季度长协合同实现发电供热用煤全覆盖。为保障电热可靠供

应，综合考虑煤炭保供能力和价格优势等因素，所属火电厂将向关联方国能销售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能销售）加大煤炭采购量，导致采购燃料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较年中预计值发生变化。 

预计 2021 年公司采购燃料的关联交易总金额将由年中预计的 605,030 万元调整

为 908,293 万元，增加 303,263 万元。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主体 交易类别 关联方 
原预计关联

交易金额 

重新预计关

联交易金额 

预计关联交

易增减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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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汉川发电有限公司 采购煤炭 国能销售 183,500 311,370 127,870 

国能长源荆州热电有限公司 采购煤炭 国能销售 114,000 176,425 62,425 

国电青山热电有限公司 采购煤炭 国能销售 145,530 187,898 42,368 

国电长源汉川第一发电有限公司 采购煤炭 国能销售 66,000 70,950 4,950 

国能长源荆门发电有限公司 采购煤炭 国能销售 96,000 161,650 65,650 

合计 605,030 908,293 303,263 

 

2. 重新预计的采购物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2020 年 7 月，预计公司采购物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12,420 万元，其中向国电（北

京）配送中心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国能（北京）配送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能配送）采购物资的关联交易预计额为 12,100 万元。现与国能配送采购物资的关联

交易情况出现一定变化，主要为： 

（1）由于公司新能源项目的建设需要，部分所属电厂需新增采购光伏组件等物

资设备，预计向国能配送采购物资的关联交易金额共计将增加 12,200 万元。 

（2）由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国能长源湖北新能源有限公司风机设备的采购方式由

直接采购改为公开招标，导致设备供应商发生变化，预计向国能配送采购物资的关

联交易金额将由年中预计的 4,095 万元调整为 95 万元，减少 4,000 万元。 

综上所述，预计 2021 年公司采购物资的关联交易总金额由年中预计的 12,420 万

元调整为 20,620 万元，增加 8,200 万元。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主体 交易类别 关联方 
原预计关联

交易金额 

重新预计关

联交易金额 

预计关联交

易增减金额 

国电汉川发电有限公司 采购物资 国能配送 1,400 3,500 2,100 

国电长源汉川第一发电有限公司 采购物资 国能配送 1,300 3,500 2,200 

国电青山热电有限公司 采购物资 国能配送 1,500 2,700 1,200 

国能长源荆州热电有限公司 采购物资 国能配送 800 5,300 4,500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荆门热电厂） 
采购物资 国能配送 0 2,200 2,200 

国能长源湖北新能源有限公司 采购物资 国能配送 4,095 95 -4,000 

合计 9,095 17,295 8,200 

 

3. 重新预计的销售商品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2020 年 7 月，预计公司向汉川龙源博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源博奇）

销售商品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3,900 万元，现由于公司所属电厂向龙源博奇供应的水电

热单价及供应量增加，预计与龙源博奇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金额将由年中预计的

3,900 万元调整为 7,100 万元，增加 3,200 万元。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主体 交易类别 关联方 
原预计关联

交易金额 

重新预计关

联交易金额 

预计关联交

易增减金额 

国电汉川发电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龙源博奇 3,500 6,5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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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长源汉川第一发电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龙源博奇 400 600 200 

合计 3,900 7,100 3,200 

（三）关联交易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重新预计的议案》，

参与会议的 4 名关联董事赵虎、袁光福、刘志强、朱虹均回避了对此项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

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亦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国能（北京）配送中心有限公司（简称“国能配送”）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曹孔山 

注册资本：5288 万元 

主营业务：道路货物运输；销售食品；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

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办公用品、电力设备、润滑油、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医疗器械（Ⅱ、Ⅲ类）、金属制品、针纺织品、服装、日用品、家具、家用电器、

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机电产品、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矿产品、仪器仪

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工艺美术品、汽车及配件；供应链管理；会议服务；

经济信息咨询；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十二区 17 号楼 2 层-1 号(园区)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国家能源集团物资有限公司 100% 

截止 2020 年末财务数据：总资产 180,177.59 万元，净资产 15,166.28 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 299,940.91 万元，净利润 9415.14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能配送为国家能源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国能配送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无

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二）国能销售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能销售”）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国旺 

注册资本：188,879.6 万元 

主营业务：煤炭批发经营（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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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及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运输代理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73 号 37 号楼 B1402 室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00% 

截止 2020 年末财务数据：总资产 2,123,014.02 万元，净资产 786,806.83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18,030,757.70 万元，净利润 189,448.93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能销售为国家能源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国能销售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无

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三）汉川龙源博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龙源博奇”）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张永智 

注册资本：11,000 万元 

主营业务：环保设施安装、调试、运营、维修及销售；机械电器设备、建筑材

料、化工材料（不含化学危禁品）销售。 

注册地址：汉川市经济开发区新河镇电厂路 1 号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北京国电龙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持股 70％，北京博奇

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30%。 

截止 2020 年末财务数据：总资产 31,139.71 万元，净资产 21,685.80 万元，主营

业务收入 21,113.01 万元，净利润 5,700.22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龙源博奇为国家能源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龙源博奇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无

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 国能配送作为控股股东授权的物资经营和管理机构，对一定规模的设备、材

料和进口物资实行统一打捆招标，对部分物资实行统一询价、集中配送。公司向其

采购物资的价格通过其公开招标或询价确定。 

2. 公司所属火电企业向关联方国能销售采购煤炭的价格，对应年度合同采购部

分，根据国家发改委相关指导意见，采用基准价加浮动价的定价机制确定；对应现

货采购部分，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公开挂网询价。 

    3. 根据汉川发电、汉川一发与龙源博奇签署的《脱硫、脱硝特许经营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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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协议》、《烟气脱硝特许经营合同》，龙源博奇需支付脱硫脱硝设备使用的水

电热费用，其中电价参考湖北省工业用电电价，水价参考湖北省工业用水价格，热

价参考汉川公司市场销售热价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与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关联交易事项，交易价格公允、公开、公平、合理，

有利于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提高效益，保证业绩。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时，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

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1. 公司向国能配送采购物资，有利于保证供货质量、控制采购成本，降低工程

造价和生产运营费用。 

2. 国能销售作为国有大型煤炭集团，煤质稳定优良，资源组织及供应保障能力

强。公司与国能销售开展煤炭采购关联交易，有利于优化煤源结构，保障煤炭供应，

合理控制燃料成本。 

    3. 龙源博奇的控股股东龙源环保是国内环保领域的龙头企业，在大型燃煤锅炉

脱硫、脱硝方面具有突出的技术优势、人才优势、科技创新优势及丰富的工程管理

经验。与龙源博奇开展脱硝特许经营合作，可借助其综合优势，节省项目投资、减

少财务费用、降低经营风险。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国家能源集团及其所属企业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

总金额为 49.25 亿元。上述关联交易已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审议程序及披露义务（相

关情况详见 2021 年 2 月 4 日、2 月 9 日、3 月 11 日、5 月 21 日、7 月 31 日、8 月 4

日、8 月 11 日、9 月 27 日、9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有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20，021、022、027、032、060、076、079、

080、081、097、100）。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周彪、汤湘希、王宗军对公司 2021 年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重新预计

情况进行了事前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重新预计的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是为保障电热可靠供应和公司新能源建设需要，是符合当前煤炭市场行情与碳中

和背景的，对公司是有利的。上述与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平、

公开和公正原则，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交易遵循了一般商业原则，价格公允，不会

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3.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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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29 日     


